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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

辽教办„2021‟255号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沈阳市、大连市、营口市教育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推行“证照分

离”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辽政发„2021‟17 号）有关

要求，全力推进教育领域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落实落地，进一步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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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筹设审批。自贸区不再受理相关

学校筹设许可申请，已经受理尚未完成审批的，应当终止审批，

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并作出说明。同时，不得以其他名目变相

审批。申请人申请此类事项时，不再向教育部门申请办理筹设审

批，直接申请办理办学许可。 

2.实施自学考试助学的民办学校设立、变更和终止的审批改

为备案。自贸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门户网站或公众号挂

载基本办学条件要求、现行扶持政策措施清单、备案承诺书样本、

变更或终止需提交的材料清单等，指导举办者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地提供备案信息或相关材料。应当加强与相关部门工作协同和信

息共享，不断提高服务便利化水平，逐步实现申请登记备案线上

“一网通办”、线下“只进一扇门”、现场办理“最多跑一次”，

最大限度方便申请人办事。 

二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定期进行抽查检查，加强

对民办学校的过程性指导，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

度。 

2.推进民办教育信用信息公示制度，将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

信息、行政许可信息、年度检查信息、监督检查结果、行政处罚

信息向社会公示，强化信用约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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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依法依规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，将违规办学的学校及其

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黑名单，依法向社会公开，并对其今后在民

办教育领域的许可申请、上市等行为进行重点监管。 

4.健全风险防范机制，通过跨部门的实时数据对接和信息共

享，及时掌握和研判民办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，积极主动应对，

防范化解风险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    请积极通过开展专题培训等形式，加强相关政策解读和业务

指导，不断提升自贸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改革事项的能力水

平。要加强调查研究，注重总结经验做法，及时发现解决问题。

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请及时报告我厅。 

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21年 8月 11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发布）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辽宁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拟文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12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